
高雄醫學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運動醫學系碩士班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依    據：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二、招生對象：(一)大學畢業。 

(二)符合報考碩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 

三、收費標準：每一學分 3500 元整，雜費每學期 2500 元整。 

四、招生人數：每 5 人。 

五、上課時間：各課程上課時間如線上報名系統→學分班→課程查詢及報名網頁所示。 

六、授課方式：與選修該課程之一般研究生合班上課。 

七、授課地點：本校教室。 

八、報名日期：自 115年 1月 2日起至 115年 2月 2日止。 

九、報名方式：僅提供線上報名，報名步驟：在報名系統 (https://dce.kmu.edu.tw)右上方先 

申請［新帳號］(已註冊者請直接點［登入］)→登入成功→學分班→課程查

詢及報名→報名［課程］→［選課完成］→點右下角有一台小［購物車］→

上傳［簡章上所需附的文件］→上傳成功後即完成報名。 

請於 115 年 2 月 2 日前確實填具學員基本資料，並上傳本招生簡章之報名

需上傳文件。系所自 115 年 2 月 3 日開始審查學員報名資料，本中心將於

115 年 2 月 6 日前發送繳費通知至報名審核通過者於系統所留之 E-mail，請

於 115 年 2 月 11 日前取得繳費帳號並完成繳費，始算報名成功。 

※若不願意提供真實且完整的個人資料(含學員基本資料、報名需上傳文件等)， 

將導致報名無法完成，影響您參與課程之權益。 

十、報名需上傳文件：  

(一)學員 2 吋照片 1 張。  

(二)最高學歷證明正本(A4 格式)。 

※請將報名需上傳文件合併成一個 PDF 檔案後再上傳。 

※如果文件無法上傳至報名系統，請於報名日截止前將文件 E-mail 至 

dtextpro@kmu.edu.tw。 

※學員請於開學後週一至五上班時間至本校教務處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勵學大樓

3 樓半)領回繳費收據及學員證。 

十一、學分證明書：修畢本課程之學員，缺課未逾全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者，並參加測驗成績 

及格者(學士班 60 分/碩士班 70 分)，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分證明書，但 

不授予學位。日後若考入本校，得依本校抵免學分規定辦理。 

十二、注意事項： 

(一)請學員務必參閱本中心網頁→檔案下載→學員申請表格→學分班學員須知。 

https://dce.kmu.edu.tw/
https://dce.kmu.edu.tw/
mailto:dtextpro@kmu.edu.tw
https://dtextpro.kmu.edu.tw/images/%E6%AA%94%E6%A1%88%E4%B8%8B%E8%BC%89/%E5%AD%B8%E7%94%9F/114%E5%AD%B8%E5%88%86%E7%8F%AD%E5%AD%B8%E5%93%A1%E9%A0%88%E7%9F%A5.pdf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5條規定每學期累計各校取得之推廣教

育學分，副學士及學士程度學分班者，至多以十八學分為限；碩士程度學分班者，

至多以九學分為限。 

(三)退費申請：學員申請退費時，須檢附繳費收據正本（收據遺失將不予受理退費）、

退費申請表（本中心網頁→檔案下載→學員申請表格自行印出）、學員證及銀行或

郵局存摺帳號影本。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

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

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

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四)未經推廣教育審查小組通過之課程不得逕行開設為學分班，學員亦不得選修，當

學期有開班課程依本校報名系統→學分班→課程查詢及報名中所列出的開課系所

及課程名稱為依據，未在列表中的課程一律不開放學分班學員選修。 

(五)學員不得旁聽未繳報名費之任何課程。 

十三、聯絡電話：報名事宜─教務處推廣教育與數位學習中心 (07)312-1101 轉 2270 

課務事宜─運動醫學系 (07)312-1101 轉 2646 轉 612 

 

https://dce.kmu.edu.tw/cre/crem000.php

